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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鼎股份 601113 ST华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益惠 刘雨晴

电话 0579-85261479 0579-85261479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751号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751号

电子信箱 zq@hdnylon.com zq@hdnylo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033,392,013.46 6,067,307,661.50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083,364,234.68 3,626,339,915.61 12.6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90,240,158.91 5,011,627,355.15 -3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7,024,319.07 172,010,889.46 16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341,535.88 133,208,212.81 -23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8,739,614.62 31,345,235.59 47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6 3.98 增加7.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15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15 166.67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73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93 284,567,900 0 冻结 284,567,900

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66 98,850,000 0 无 0

邹春元

境内自然

人

5.97 68,095,973 68,095,973 质押 68,095,973

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80 66,189,600 0 无 0

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75 65,608,089 65,608,089 质押 65,608,089

廖新辉

境内自然

人

4.58 52,278,129 52,278,129 质押 52,278,129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越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7 40,708,039 40,708,039 无 0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3 33,500,000 0 无 0

张智林

境内自然

人

2.04 23,263,487 0 无 0

王俊元

境外自然

人

1.09 12,493,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俊元、蒋晓玲互为一致行动人。 廖新辉、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互为

一致行动人。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越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和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展互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真爱集团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郑期中

变更日期 2022年4月26日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公司2022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

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编号：

2022-080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

号———化工》、《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 要求， 现将2022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

下：

一、化纤板块

1、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2年1-6月产量 2022年1-6月销量 2022年1-6月销售收入

（吨） （吨） （万元）

锦纶6长丝 74,225.64 67,694.41 144,787.91

2、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2年1-6月平均售价 2021年1-6月平均售价

变动比率（%）

锦纶6长丝 21,388.46 20,393.46 4.88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22年1-6月采购均 2021年1-6月采购均价

变动比率（%）

锦纶6切片 14,299.25 13,082.86 9.30

二、跨境电商板块

1、跨境电商分大类销售收入明细

跨境电商分大类销售

收入明细

大类

2022年1-6月

营业收入（万元）

2021年1-6月

营业收入（万元）

变动比率（%）

出口跨境电商

数码类产品 28,972.46 59,510.87 -51.32

服饰类产品 4,171.95 4,301.94 -3.02

家居类产品 127,168.96 289,212.54 -56.03

合计 160,313.37 353,025.35 -54.59

进口跨境电商 其他品类产品 6,491.98 7,118.45 -8.80

物流服务 43.87 53.65 -18.23

其他收入 1,067.40 不适用

合计 167,916.62 360,197.45 -53.38

2、通拓科技出口自营网站（含移动端）营业收入情况

网站（含移动端）类别 2022年1-6月 营业收入（万元） 2021年1-6月营业收入（万元） 变动比率（%）

数码类产品 904.72 1,740.34 -48.01

服饰类产品 0.44 0.62 -29.30

家居类产品 2,864.56 3,264.90 -12.26

合计 3,769.72 5,005.86 -24.69

3、关键出口经营数据

关键出口经营数据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订单量（个） 9,717,800 19,589,425

下单用户数（万户） 751 1,369

客单价/平均订单金额（元） 185 194

GMV/商品交易总额(元） 1,799,286,334 3,798,087,170

活跃买家数量（万人） 35 54

自营平台访问量(万人次) 1,850 3,050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数据未经审计，

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围海 股票代码 0025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旸 夏商宁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电话 0574-87911788 0574-87911788

电子信箱 ir@zjwh.com.cn ir@zjwh.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39,445,354.11 872,647,472.76 1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44,129.58 18,731,820.21 4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4,040,279.78 -38,122,121.00 16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084,842.17 33,095,722.06 -209.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4 0.0164 48.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4 0.0164 4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56% 0.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045,714,749.46 8,881,246,764.39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48,448,339.97 3,577,264,805.57 27.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9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光曜致

新钟洋股权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4.85% 169,902,912.00 19,452,662.00

宁波舜农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4% 168,689,320.00 140,214,480.00

宁波源真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4% 124,084,972.00 30,930,062.00

上海千年工

程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7% 59,101,557.00 40,546,420.00

浙江东睿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1% 41,296,060.00 0.00

质押 41,296,060

冻结 41,296,060

浙江围海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 30,000,000.00 0.00

质押 30,000,000

冻结 30,000,000

陈德海 境内自然人 1.28% 14,639,190.00 0.00

仲成荣 境内自然人 1.18% 13,510,540.00 5,557,905.00

邱春方 境内自然人 1.12% 12,825,000.00 0.00

质押 6,802,600

冻结 5,001,300

罗全民 境内自然人 1.06% 12,145,668.00 0.00 质押 12,10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光曜致新钟洋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3、仲成荣为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4、公司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陈德海通过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799,

685�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839,505�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2年06月17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的提示性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年06月20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余姚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变更日期 2022年06月17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的提示性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年06月20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事项：

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甬证调查字2019051号）。 因公司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于 2022�年 2�月 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最终处罚结果《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2]1号）。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公告。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

围海控股经法院批准后执行《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公司合并重整计划》），2022�年6月16日，宁波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 《协助执行通知书》

【（2020） 浙0291�破 1�号】， 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权过户手续已完成，权益变动后，围海股份的控股股东由围海控股变更为宁波舜

农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冯全宏、罗全民、邱春方、王掌权变更为余姚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2年6月20日、2022年7月1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波舜农及其一致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后）》。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

*ST

围海 公告编号：

2022-149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6

日以传真、邮件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汪文强先生主持，会议经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省围海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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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6

日以传真、邮件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8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

实际出席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如

下决议：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浙江省围海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会议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检查了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情况，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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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围海股份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

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232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定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13,850,063股，发行价

为每股人民币7.87元，共计募集资金2,469,999,995.81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11,000,000.00元(含税)后的募集

资金为2,458,999,995.81元，已由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2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另扣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

部费用11,273,850.06元后，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2,447,726,145.75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38号）。 实际支付上述外部费用

10,273,850.06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448,726,145.75元。

（二）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天台县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台投资公司”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

团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塘投资公司” ）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145,674.97万元，以

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4,512.76万元；2022年半年度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1,206.00万元，2022年半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18万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46,880.97�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4,513.94万元。

截止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13,246.97万元（包括实际已支付但未通过募集资金账户列支

的发行费用741.39万元及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其中：被用于归

还逾期借款（含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未能如期赎回）合计7,217.10万元（详见本专项报告五（一）、（二）之说

明）、购买的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合计32,000.00万元（未能如期赎回，详见本专项报告五（三）之说明）、用于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合计36,999.90万元、因司法诉讼或仲裁导致募集资金被划扣合计15,813.71万元（详见本专项报告

五（四）至（九）之说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21,216.26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针对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公司及子

公司天台投资公司、建塘投资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支行、宁波东海银行总行营业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

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及子公司奉化投资公司、六横投

资公司、天台投资公司、建塘投资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 截止2022年6月30日， 本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共有7个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冻结金额 备 注

围海股份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高新区支行

33150198513600000603 27,536.11 - 募集资金专户

围海股份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江东支行

3901120029003050154 515.46 - 募集资金专户

围海股份公司 宁波东海银行总行营业部 831010101428888888 379,410.76 - 募集资金专户

围海股份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

新支行

9550880026000900420 160,027,771.57 - 募集资金专户

天台投资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

海支行

561006258018010126965 5,809,532.50 - 募集资金专户

建塘投资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高新区支行

33150198513600000592 45,902,164.02 - 募集资金专户

建塘投资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高新区支行

94130155100000432 15,668.92 -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212,162,599.34 -

2、截止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合计32,000.00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金额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汇通支行[注]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额单位定期

存单

15,000.00

保本固定收

益型

2018.12.28 2019.12.28 2.325%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汇通支行[注]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额单位定期

存单

3,500.00

保本固定收

益型

2019.03.11 2020.03.11 2.325%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汇通支行[注]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额单位定期

存单

3,500.00

保本固定收

益型

2019.03.11 2020.03.11 2.325%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汇通支行[注]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额单位定期

存单

10,000.00

保本固定收

益型

2018.11.12 2019.11.12 2.325%

[注]：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汇通支行合计32,000.00万元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已用于质押， 到期未能赎

回，详见本专项报告五（三）之说明。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报告期，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7,429.61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5月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同意本公司使

用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实

际使用609,623,007.72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将前期剩余未还的到期补流募

集资金575,313,007.72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3.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截止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36,999.90万

元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专项报告报出日，尚未归还。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本型理财产品未能如期赎回被用于归还逾期借款

2018年12月14日， 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00万元购买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0243，到期日为2019年12月13日。

2019年3月14日，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宁海支行” ）签订《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华夏银行宁海支行向本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1.35亿元，贷款期限8个月，自2019年3月25

日始至2019年11月22日止。 上述贷款到期后，本公司未能足额履行还款义务。

2019年12月13日，前述结构性存款到期，本金7,000.00万元，收益216.45万元，共计7,216.45万元，未经本公司

同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强行将上述理财到期款先转入本公司开立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营业部的一般户，摘要显示为“结构性存款到期兑付” ；然后又转入本公司开立于华夏银行宁海支行的一般

户，归还逾期贷款，摘要显示为“逾欠户部分还款” ，未转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被用于归还逾期借款

2019年4月4日，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国

工商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向本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6,000.0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自2019年4月4日始至2020

年4月2日止。 上述贷款到期后，本公司未能足额履行还款义务。

2021年5月19日，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划扣本公司在该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 （账号：

39011200029003050154）6,507.39元，用于归还上述逾期贷款。

（三）被用于违规担保质押

本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12日、12月28日、2019年3月11日用闲置募集资金在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汇

通支行 （以下简称 “长安银行” ） 购买大额单位定期存单10,000.00万元、15,000.00万元、3,500.00万元和3,

500.00万元。上述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均以质押方式为控股股东浙江省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关联方

在该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截止2021年12月31日，由于浙江省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关联

方未能如期偿还票款，上述存款被划转至银行保证金专用账户，未能如期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四）千年工程公司诉讼导致账户被划扣

2017年8月24日，本公司与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工程公司” ）签订《浙江省围海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 ），以7.13亿元对价购买持有的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千年设计公司” ）44.03%股权，由于本公司未在规定日期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6,799.29万元，2019年12月25

日千年工程公司向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2019）浙0291财保23号)。 因该诉讼事

项导致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账号为3901120029003050154募集资金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

高新区支行账号为331501985136000006030募集资金账户等银行账户被法院申请冻结， 被申请冻结金额为7,

714.01万元。

2020年1月19日，根据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0291财保23号之二），解除

对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萧山分行账号为353275408506农民工资专户的冻结；2020年1月20日，根据宁波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0291财保23号之三），解除对本公司在33个银行账户的冻结，冻结本公

司在华夏银行宁波分行购买的企业客户慧盈结构性理财产品19230844， 冻结金额为9,000.00万元。 2020年4月1

日， 该结构性理财产品到期后， 募集资金及相应的收益转入本公司在华夏银行宁波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12950000000943574一般存款账户，根据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0291财保23

号之四）， 解除本公司在华夏结构性理财9,000.00万元的冻结， 同时冻结本公司在华夏银行宁波分行账号为

12950000000943574一般存款账户，申请冻结金额为7,714.01万元。

2020年4月1日该理财产品到期，实际年化收益率为3.2%，取得理财产品收益576.00万元，收回本金10,285.99

万元，剩余本金7,714.01万元因上述原因导致该部分金额被冻结未能如期转回到募集资金专户。 2020年12月9日，

募集资金7,714.01万元被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划扣执行。

（五）王重良仲裁导致账户被划扣

2019年7月31日，王重良就与围海控股、本公司的合同纠纷向宁波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2019）甬仲字

第217号），要求围海控股支付本金1,343.37万元，利息、违约金共计622.01万元，要求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9年8月13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12财保148号）民事裁定，冻结围海控股、本公

司名下银行存款1,965.38万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资产。

2020年7月15日，宁波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19）甬仲裁字第217号《裁决书》，“裁决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向王重良支付本金亏损以及截止2019年5月30日的利息收益损失1,861.00万元、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2019

年7月30日止的违约金54.63万元，并支付以亏损本金1,343.37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00%计算，自2019年7月3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 。同时裁决围海股份公司对围海控股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年8月

11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212执5810号）执行通知书，要求公司执行支付标的金额2,

238.92万及利息，负担申请执行费0.90万元。

2020年9月7日、9月9日， 宁波市鄞州人民法院从本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9550880026000900420）中先后扣划了募集资金2,259.01万元、32.68万元。 目前，该案已结案。

（六）东钱围海仲裁导致账户被划扣

2017年8月24日，宁波保税区东钱围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钱围海” ）与本公司签

订《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后续，协议已合计支付交易对价人民币10,000.00万元。 2019年7月，东钱围海向上海仲裁委提起

仲裁，要求本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6,200.00万元及利息等费用。 2019年11月，上海仲裁委员出具（2019）沪仲

案字第2676号调解书，约定本公司分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5,349.12万元。 2019年12月，东钱围海向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0年10月13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2019）浙02执536号从本公司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高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9550880026000900420）中扣划募集资金3,679.25万元。目前，该案

已结案。

（七）瑞安市繁荣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讼导致账户被划扣

2016年度本公司瑞安市飞云江治理一期工程V标项目部与瑞安市繁荣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预拌混凝土购销

合同，其中324.58万元未能如期付清。 2020年4月28日，瑞安市繁荣混凝土有限公司向宁波市高新区人民法院起诉

本公司（（2020）浙0291民初971号），要求本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357.97万元。 因该诉讼事项导致本公司在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3901120029003050154）被申请冻结，冻结金额为357.97万

元。 2020年9月20日，宁波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扣划执行该冻结款项。

（八）千年工程公司诉讼导致账户被划扣

2020年3月2日， 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提起

诉讼，要求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本金1,374.98万元，违约金、律师代理费75.00万元。2020年8月24日，上海市闵行区

人民法院作出（2020）沪0112民初6120号判决，要求本公司支付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

374.98万元，以及以股权转让款1,374.98万元为基础，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自2019年5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的违约金。 因该诉讼事项导致本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

9550880026000900420）被申请冻结，冻结金额为1,624.60万元。 2021年2月20日，该冻结款项已被宁波中级人民

法院划扣执行。

（九）顾文举诉讼导致账户被划扣

2019年8月23日，顾文举就与围海控股、本公司的借贷纠纷案提起诉讼，要求围海控股支付本金9,799.00万

元， 利息及律师代理费2,770.87万元， 要求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9）黑01民初1438号）民事裁定，冻结围海控股、本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2,569.87万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

资 产 。 因 该 诉 讼 事 项 导 致 本 公 司 在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宁 波 市 江 东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为

3901120029003050154）、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9550880026000900420）

被申请冻结，冻结金额分别为25.00万元、33.00万元。 2021年10月20日，该冻结款项已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

民法院划扣执行。

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在华夏银行宁波分行购买的企业客户慧盈结构性理财产品19230844到期后， 因千年工

程公司诉讼事项（详见本专项报告五（四）之说明）导致部分本金7,714.01万元被冻结。该款项自冻结之日起至被

划扣执行之日止，产生利息收入共计88.19万元，该利息收入因顾文举诉讼事项被冻结。 2021年10月21日，该冻结

款项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划扣执行。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经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04月28日批准报出。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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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4,872.6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06.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6,880.9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天台县苍南产

业集聚区一期开

发PPP项目（一

标）

否

37,

000.00

37,000.00 1,206.00 37,014.30 100.04 2021.9.30

尚未产生

效益

[注1]

项目已完

成项目整

体验收,尚

未竣工决

算

否

2、宁波杭州湾新

区建塘江两侧围

涂建设- （分阶

段运行） 移交工

程

否

210,

000.00

207,872.61 109,866.67 52.85 2022.12.31

尚未产生

效益

[注2]

部分子项

尚在施工

过程中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247,

000.00

244,872.61 1,206.00 146,880.97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合计

247,

000.00

244,872.61 1,206.00 146,880.9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天台县苍南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PPP项目（一标）目前已完工，尚未完成整体验收。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三）之说明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继续用于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五之说明

[注1]：天台县苍南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PPP项目（一标）已完工，整体验收尚未完成，未能确认效益。

[注2]：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部分子项目本期已完成竣工验收，截止本报告报出日，公司已累计

收到回购款9.95亿元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

*ST

围海 公告编号：

2022-153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

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存在被原控股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围海控股” ）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和违规担保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29日开市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2、2022年4月22日， 公司已收到围海控股重整投资人的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款 856,386,842.06� 元， 并且

2021年年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消除情况的审核报告》。

3、针对长安银行违规担保案，公司及工程开发公司以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汇通支行为被告，请求法院

对公司、工程开发公司与长安银行签订的存单质押合同判决无效。 目前，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公司及工

程开发公司起诉。 根据《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益权转让协议》第2.2条，若上市公司收到长安银行

违规资金收益权的回款后，将从回款中扣除违规资金利息后，再将剩余的收益权回款按照该协议的比例支付给投

资人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公告》。 因公司存在违反规定程序对外

提供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根据《上市规则》第13.3.1、13.3.2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29日开市

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围海股份”变更为“ST围海” 。

公司通过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对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具体内容及相关进

展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1、2019-044、2019-045、2019-076、2019-090、

2020-074、2020-083、2020-175、2020-189、2020-198、2021-030、2021-035、2021-090、2021-092、

2021-095、2021-107、2021-113、2021-127、2021-156、2022-003、2022-033、2022-051、2022-059、

2022-097、2022-110、2022-126、2022-142）。

二、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情况及进展

（一）资金占用情况及进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向公司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号），“2018�年 7�月

至 2019�年 7�月，在冯全宏授意安排下，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围海）为关联方浙江

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 涉及担保金额合计 13.54�亿元。 2017�年 10�月至 2019�年

3�月，在冯全宏授意安排下，*ST�围海通过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预付款间接划转、提供借款直接划转等形式，向围海

控股及其控制的朗佐贸易、浙江均冠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资金累计 34,635�万元，涉及关联方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的关联交易。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围海控股及其控制的公司占用*ST� 围海资金余额 85,

127.79�万元，其中通过*ST�围海项目部员工或劳务公司等中间方占用资金余额 18,385�万元，因上述担保事项

资金划扣转为资金占用 66,742.79�万元。 ”

（二）违规担保情况及进展：

2018-2019年度，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冯全宏先生未经法定程序，以公司名义为围海控股及相关方融

资提供担保。 违规担保事项具体情况及进展如下：

1、长安银行违规担保案：

2018年11月-2019年7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开发公

司” ）共计6亿元长安银行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先后被作为围海控股的关联方浙江围海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朗佐贸易

有限公司及杭州昌平实业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开立承兑汇票的担保，共涉及违规担保发生金额为7亿元，违规担保事

项余额为6亿元。 公司及工程开发公司共计6亿元长安银行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已被长安银行扣划，用于归还银承垫

款。 公司、工程开发公司以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汇通支行为被告，请求法院对公司、工程开发公司与长安银

行签订的存单质押合同判决无效。

2022年6月，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陕 03�民初 097�号、[2021]�陕 03�民初

098�号、[2021]陕 03�民初 099�号、[2021]陕 03�民初 100�号），法院认为该等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应移交给公安

或检察机关侦察，故裁定驳回公司及工程开发公司的起诉。

2、顾文举违规担保案：

2018年7月，围海控股向顾文举借款人民币壹亿元。 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冯全宏先生未经法定程序，

以公司名义签署了《无限连带责任书》为围海控股提供担保。后因围海控股未能按时足额还清借款，顾文举起诉借

款方围海控股、公司和其它相关方，法院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021年7月，法院二审判决公司应当对围海控股偿还顾文举本金、借款利息、律师代理费等给付款项中不能清

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法院终审判决结果，为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维护公司利益，公司与顾文举达

成执行和解协议，公司支付赔偿责任款项共计4150万元后，免除公司因该案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该案已结案。

3、王重良违规担保案：

2018年9月，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全宏先生未经法定程序，以公司名义作为借款连带清偿责任人与围海

控股、王重良等相关方共同签署了《还款协议》，公司承诺对围海控股在《还款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承担无限连

带责任。 后因围海控股未能按时足额归还本息，王重良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围海控股归还本息及违约金，要求公司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0年7月，公司收到裁决书，裁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0年9月，法院根据该裁决书扣

划了公司账户资金。 该违规担保案公司实际赔偿2291.69万元（不含诉讼费用），该案件已结案。

4、邵志云违规担保案：

2019年4月，围海控股向邵志云借款人民币700万元。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全宏先生未经法定程序，以公

司名义作为借款保证人签订了借款协议。 后因围海控股未能按时足额归还本息，邵志云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等担

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于2020年9月收到法院二审终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案

件本金为680万元）。 目前公司已对外赔付，实际赔偿301.10万元（不含诉讼费用），该案已结案。

5、中弘保理违规担保案：

2019年2月，围海控股、围海控股关联方宁波科怀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怀贸易” ）与签订中弘创融商

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保理” ）综合服务协议，由中弘保理向科怀贸易提供最高融资额度人民

币叁亿柒千万元整，中弘保理及科怀贸易另行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围海股份对该笔商业保理合同承担无条

件回购承诺。 围海控股实际开具汇票总金额500万元。 公司违规担保余额500万元，该案件暂未引发诉讼纠纷。

三、解决措施

围海控股因资不抵债进入破产重整司法程序， 重整计划已获法院裁定批准。 根据重整计划及 《重整投资协

议》，重整投资人以现金方式收购围海控股 100%的违规资金（即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金额）收益权，化

解围海控股对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问题。 根据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公司已于2022�年

4�月 22�日收到围海控股重整投资人支付的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款 856,386,842.06�元。 待公司收到违规资金

收益权的回款后，将从回款中扣除违规资金利息后，再将剩余的收益权回款按约定支付给投资人宁波舜农集团有

限公司和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其它说明

公司将根据《上市规则》相关条款规定，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其他风险警示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

*ST

围海 公告编号：

2022-151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113

公司简称：华鼎股份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睿智医药 股票代码 3001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剑 李宏辉

电话 020-66811798 020-66811798

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268号交易广场28楼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268号交易广场28楼

电子信箱 ir@cppt.com.cn ir@cppt.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86,896,517.51 845,393,005.46 -1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6,584,663.07 5,137,861.60 18,51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991,234.21 -1,007,845.61 -3,37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733,151.63 168,844,202.51 -74.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200 0.0103 18,54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200 0.0103 18,54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07% 0.21% 38.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827,190,365.64 4,217,591,526.68 1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27,779,378.95 1,964,444,590.44 49.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03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9% 68,441,800 0 质押 11,080,000

杭州磁晅量佳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4% 51,185,660 0

上海睿昀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6% 39,276,829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4% 31,175,581 0

MEGA� STAR�

CENTRE�LIMITED

境外法人 4.54% 22,711,333 0

曾宪经 境内自然人 4.51% 22,555,275 0 质押 5,618,000

禄丰宝云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14,99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通健康产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83% 14,134,866 0

湖南嘉泉商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12,385,718 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

限公司－中金稳定收益

专户

境外法人 1.99% 9,956,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曾宪经为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持有16,000,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2,441,800股，合计持有68,441,800股；股

东“杭州磁晅量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47,094,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091,660股，合计持有51,

185,660股；股东“湖南嘉泉商务有限公司” 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8,145,345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240,373股，合计持有12,385,

718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2年上半年，因公司研发主阵地在上海，受上海新冠疫情原因，公司业务受到了一定冲击。在疫情期间，公

司积极调动各方资源，采取多项举措保障公司运营，包括调配350余人驻守公司值班以保证业务的持续性展开、

将部分业务转由成都子公司承接等。随着后续逐步复工复产，公司积极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努力争取最大化地

减少疫情对公司订单执行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689.65万元，同比下降18.75%；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658.47万元。 营业收入下降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上涨的原因主要是

报告期内为聚焦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业务（CRO/CDMO业务），公司置出益生元业务产生的投资收益。

2022年上半年，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1、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CRO/CDMO）板块

单位：万元

医药研发服务与生产业务

（上海睿智）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同期变化（%）

营业收入 55,287.73 68,416.26 -19.19%

其中：（1）生物类CRO收入 33,240.32 36,744.55 -9.54%-

（2）化学类CRO收入 16,589.98 21,051.23 -21.19%

（3）CDMO收入 5,156.17 10370.67 -50.28%

（4）其他业务收入 301.26 249.81 20.90%

毛利率 32.03% 25.06% 6.97%

注：CDMO收入减少主要是因为凯惠药业股权转让交割于2022年4月2日完成，交割完成后，凯惠药业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本报告期凯惠药并表营业收入1,262.28万元。

（1）生物类CRO

报告期内，受上海新冠疫情封控影响，生物类CRO实现营业收入33,240.3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9.54%；

在服务客户数方面，生物药研发业务、药物代谢动力学及早期毒理研究业务和生物与药理药效研究业务较去年

同期相比有小幅度的下降。

在疫情封控期间，生物类CRO业务部门为尽量减少由于人力原因等问题导致的项目进度问题，值班员工在

疫情封控期间加班加点，与居家工作员工密切配合，同时各项目组之间相互调剂，确保了项目的及时交付，把疫

情封控对于客户项目进度的影响降到最低，基本没有造成客户的流失。

在业务开展方面，生物药研发业务引进了全人源转基因小鼠平台，与客户达成战略合作，该项目在抗体亲和

力和成药性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可以节约后期抗体工程化改造的时间。 生物与药理药效研究业务新建了包括药

物研发早期安全药理毒理评价平台、PROTAC筛选评价平台、PARP相关酶的体外筛选评价平台等一系列研发

平台，可以有效提升项目的成功率。

药物代谢动力学及早期毒理研究业务增加了渗透压仪粒径仪等新仪器，为服务项目拓展了新能力；病理部

分建立了大量新的生物标记物的分析方法，建立系列新的染色方法，支持了新疾病模型的病理分析。

（2）化学类CRO

报告期内，化学类CRO实现营业收入16,589.9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1.19%。在服务客户数方面，化学药

研发业务较去年上半年由316家增加至349家。 化学类CRO在项目收费上主要采用了按单位时间约定费率收费

（FTE）。在FTE模式下，公司与客户事先约定总工时和费率，最后根据所提供的实际工时确定收费金额。 2022年

上半年，化学类CRO营业收入下降主要是受上海新冠疫情封控影响，化学CRO业务部门现场工作人员减少，没

有足够的人员完成FTE项目，因此导致FTE项目的收费减少。 复工后，化学CRO业务部门加班加点，最大程度地

将疫情封控对于客户项目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业务开展方面，公司化学类CRO在多肽化学方面继续运用新型的GalNAc药物转运分子，并开发了pHLIP

药物转运技术为客户提供服务。同时，为突破产能受限的现状，扩张产能，公司新建金桥化学CRO基地，预计可以

形成16,000平方米的实验室规模。 报告期内，因受上海疫情封控影响，金桥化学CRO基地施工延缓，目前在加紧

工期，预计9月份可逐步搬迁进入新场地工作。 完成搬迁及团队组建后，可一定程度提升产能，为进一步提高收入

规模奠定基础。

（3）CDMO

报告期内，公司CDMO实现营业收入5,156.1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0.28%。 主要是因为公司于2022年4

月初将经营小分子CDMO的凯惠药业全部股权进行了转让，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在服务项目方面，2022年上半年张江大分子CDMO服务项目共计38个， 其中处于临床前阶段项目26个、临

床I期12个；在交付记录方面，截止报告期末，张江大分子CDMO已累计助力16个项目进行临床申报并凭借高质

量的产品以100%的成功率取得临床试验批件， 临床试验批件类型包括14个为中国NMPA临床试验批件、8个为

美国FDA临床批件，其中6个为中美双报项目。 在研发方面，张江大分子CDMO进一步完善了抗体可开发性评估

技术平台，包括利用in-sillco方法进行抗体可开发性的快速分析和排序；建立并完善了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

细胞株遗传稳定性的技术平台；完成了ATF一次性灌流平台搭建；正式建成了500L中试生产平台；建立了UNcle

高通量制剂处方筛选平台等。张江大分子CDMO考虑到部分物料货期较长，在上海疫情爆发前已提早储备，疫情

期间基本不受物料短缺影响，并成功在疫情封控期间完成了2批原液生产。

与此同时，作为公司大分子CDMO产能扩张的核心项目，江苏启东大分子CDMO完成了制剂车间的厂房和

设备的验证，并成功完成一个制剂冻干项目的生产以及2批4000支20R冻干规模的生产。启东大分子CDMO和张

江大分子CDMO拥有相同的上游平台、冻干平台和分析方法仪器，可以实现无缝对接，为客户大大地缩短技术转

移时间和费用，为公司大分子CDMO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

2、微生态健康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微生态健康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438.40万元，同比减少16.84%，实现净利润3,861.29万元，

同比增长25.98%，收入减少主要是因为量子高科股权转让交割于2022年6月9日完成，交割完成后，量子高科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截止2022年6月9日，量子高科实现营业收入13,288.80万元，实现净利润4,016.23万元。

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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